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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念、目標與特色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校創立於日治時期（民國 15 年），早期名稱為「台北州立宜

蘭農學校」；臺灣光復後，立基於傳統農業的辦學思維，數十餘年來

因應社會發展趨勢，歷經農業職業學校、農工高職、五專及技術學院

等不同學制的更換。該校民國 92 年 8 月升格改制為綜合大學，改變

過往以農立校的體制，符應綜合大學的內涵，目前校內設有通識教育

委員會、電機資訊學院、人文及管理學院、生物資源學院及工學院等

5 個院級教學單位。 

秉承該校「敬業樂群、篤學力行」的校訓，通識教育理念建立在

「尊德性」與「道問學」上，並以培育學生「成為完整的人」做為學

校通識教育的目標。該專責單位自 98 學年起研議 6 個工作方向，以

期更具體推展學校通識教育。除大幅提高通識課程學分之外，並確立

「創意思考」、「科學與邏輯推理」、「美學賞析」、「關懷服務精

神」、「公民責任與倫理觀念」、「團隊合作精神」、「表達與溝通

能力」、「自我學習能力」與「多元文化與國際觀」等通識九大核心

能力，進以達成該校設定培養的「豐厚的人文素養」、「主動的社會

關懷」及「宏觀的國際視野」等三項校教育目標。 

該校為展現通識教育辦學特色，以期達到學校教育目標，除善用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以 PBL 教學方法、經典閱讀計畫等方法提升通識

核心課程的教學效能之外，並推動通識教育講座、校園藝文活動、藝

文沙龍展演、宜大藝術節及社區服務等多元化學習實務活動。此外，

規劃含服務奉獻、多元成長及專業進取等 100 小時的多元學習規定，

做為學生的畢業門檻。 

為促進通識教育與各教學單位專業教育的融合，該校近年來除透

過各院系之課程地圖，說明專業課程如何參與達成通識核心能力之養

成工作外，也要求各系所教師於專業課程中融入通識教育理念，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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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教師參與 PBL 教師社群，以及開設跨領域專長之通識選修課程。

該校亦能善用來自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資源，自 101 學年度起，推

動結合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之「大學入門課程」，以期引導學生發展

方向，增進學習動機與職涯規劃能力。另為促使全校師生對通識教育

理念、目標的認知，除了印製發行「宜大通識小冊」外，也善用各師

生聚會場合及各項校園活動規劃對全校師生進行宣導。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專責單位雖已建置通識課程地圖，惟其功能規劃尚未能發

揮應有機制，對於師生的宣導工作亦有待加強。 

2. 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是成就學生未來職涯發展必須兼備的教

育工作，惟該校通識教育與學院、系所專業教育之融合工作

尚嫌不足。 

（三）建議事項 

1. 通識課程地圖功能過於簡略，宜增列通識核心能力之檢視分

析，以及協助學生建構職涯進路之功能選項，並宜再持續向

師生宣導。 

2. 宜以學校的高度，透過各種研習活動的舉辦，使專業系所主

管、教師對於通識教育建立更明確的理念，進以促進通識教

育與學院、系所專業教育之融合，並宜釐清通識教育與專業

教育在概念與運作上之差異。 

 

二、課程規劃與設計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校通識課程源於專科時代共同科，通識教師沿襲過去著重教學

成效之精神，投注心力於教材準備與課外討論。多數通識課程皆強調

由學生進行分組報告，鼓勵參與討論；教師也習於在分組報告準備期

間，提供晤談時間協助學生準備報告內容。此外，該專責單位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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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學概念，且部分課程運用得宜。 

（二）待改善事項 

1. 通識課程的三級三審制度不甚明確，權責亦尚不清楚。 

2.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改革已有腹案，惟其決議要延至 103 學年

度才實施，積極性明顯不足。 

3. 選修通識課程未有排除學生所屬院系相關專業課程之機制。 

4. 目前學生實際可選修的通識課程僅部分學分，選修彈性較為

不足。 

5. 該專責單位未依據前次評鑑委員意見據以修正，且將「體育」

歸列為「通識核心課程」，惟審視此類課程，皆與該專責單

位所欲培養之通識核心能力不符。 

（三）建議事項 

1. 通識課程三級三審之程序，宜依循博雅教育中心設置辦法中

課程審核機制之規定，做一致性處理。 

2. 通識教育課程架構改革已有既定方案，宜就可行部分及早實

施，以展現該專責單位之企圖心。 

3. 通識選修課程除授課教師排除不適合選修之學生外，仍宜設

有排除學生所屬院系相關專業課程之機制，並在核心通識與

選修通識的選課要求中，逐步加入相關規定。 

4. 宜健全學生選課機制，避免以班級為單位安排選課，使學生

保有選課之彈性。 

5. 依國內外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架構，「體育」不宜列為「核心

通識課程」。宜將「體育」規劃為「基礎通識課程」或其他

校內共同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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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校自 101 學年度進行通識教育組織調整，將「人文暨科學教育

中心」及「語言中心」從人文及管理學院移出，再增加「博雅教育中

心」，共同隸屬於「通識教育委員會」，專門負責通識課程之規劃。

目前所屬專任教師共 20 名，含副教授 8 名、助理教授 1 名、講師 11

名，同時聘有兼任教師，不論專、兼任教師之遴聘皆經過三級三審。 

由於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之經費挹注，教師配有 TA 協助教學，

並可組教師教學社群，透過同儕間在教學上的討論，提升教學品質。

該專責單位以 PBL 教學為通識教育特色之一，且有 PBL 教師社群，

參與的教師從一開始的 4 位增加到目前的 11 位，並在博雅教育中心

主任的帶領之下，撰寫 PBL 教學專書與舉辦教學成果發表會。 

為強化通識授課教師之專業能力，該專責單位曾邀請通識學界專

家蒞校演講，也與聖母護理管理專科學校合辦通識教育學術研討會，

國文科、英文科及社會科亦於民國 96 至 101 年舉辦多次研習活動。 

除了有全校性之「教學傑出教師獎」外，該專責單位另表揚「通

識教育教學傑出教師」及「通識教學績優課程」，此舉可鼓勵通識教

師願意投入通識教育教學的改進與品質之提升。 

（二）待改善事項 

1. 雖已舉辦多場教師研習活動，惟在鼓勵教師參與相關研習活

動上稍嫌不足。 

2. 通識講座之學生評量嚴謹度尚嫌不足。 

3. 該專責單位針對教學改善策略之成效評估尚屬模糊。 

（三）建議事項 

1. 可考量由該校教學資源中心訂定「教師教學成長點數計分辦

法」，以做為教師績效評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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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通識講座之評量宜更具體嚴謹，以免影響學生的受教權，

並淪為營養學分。 

3. 宜具體提出各年度教學改善績效之統計資料，並擬訂教學改

善策略，以協助教師改善教學。 

 

四、學習資源與環境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該專責單位已關注到通識教育學習資源的運用與環境之營造，其

中較明顯的包括外語學習園區之建構、藝文經典閱讀、PBL 教室之配

置與通識潛在課程之開發。又獎勵學生通識課程優良學習檔案及資料

保存，是值得肯定的特色。 

（二）待改善事項 

1. 該校雖已編列通識教育及教學需求之相關預算，惟實際運用

之情形，如年度實際採購的通識教育圖書及期刊經費，仍不

清楚。 

2. 通識課程教學助理與一般專業學科之教學助理屬性不同，目

前尚未有區隔之訓練與培養。 

3. 該專責單位視演講為影響學生最深遠的通識教育潛在課程，

多元化尚嫌不足。 

4. 該專責單位所辦大型通識活動大多僅偏向藝文、語言、體育

面向。 

5. 大師通識教育講座辦理不易，學生參與度不足。 

6. 教師輔導學生選修通識課程尚嫌不足。 

（三）建議事項 

1. 宜明確表列呈現年度編列通識教育經費之運用狀況，如採購

哪些通識教育之圖書、期刊及年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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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該專責單位宜針對通識課程教學助理規劃區隔之訓練與培

養。 

3. 宜朝多元化的方向發展通識教育潛在課程，如學務處、總務

處可在學生社團活動、校園環境之美化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4. 通識教育活動應趨於多元化、校際化或國際化，尤宜加強辦

理該校較欠缺之醫藥健康、公共事務、經濟、法治等方面之

大型活動。 

5. 該專責單位宜研究調查分析通識教育講座學生參與度不足之

原因，並提出具體改善策略與措施。 

6. 該校宜組成教師團隊，輔導學生選修通識課程，或宜於新生

訓練加入通識教育宣導時間。 

 

五、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 
（一）現況描述與特色 

98 至 100 學年度，該校通識教育維持決策單位為通識教育委員

會，執行單位為通識教育中心；101 學年度以後，轉變為以通識教育

諮詢委員會為決策單位，執行單位則為通識教育委員會。定位上，通

識教育委員會為院級學術單位，下轄三個二級單位：人文及科學教育

中心，負責大部分的通識必修（如國文、環境與永續發展、當代法政

思潮、歷史思維與社會脈動、藝術鑑賞）、體育、軍訓；語言中心負

責英語等外語；博雅教育中心負責通識選修，每一級均設有教評會及

課程委員會。 

通識教育委員會依組織章程組成為委員制，設主任委員。三中心

均設主任 1 人與行政人員 1 位協助行政；空間上，中心及教師均有配

置辦公室、中心會議室；經費自 99 學年度起有校務及教學卓越計畫

經費可供運用。通識教育改革會議從民國 97 年 9 月 24 日第三次會議

後，98 年度陸續召開第四、五次會議，100 年度後通識教育相關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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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或活動多達 10 次以上，均為準備 102 年度通識教育評鑑所開的前

置作業會議、諮詢會議、內部自評、預評及外部自評等，顯示該校對

通識教育評鑑的重視。 

畢業校友對於該校通識教育的意見，已有問卷調查分析，以為該

校通識教育改革之參考。 

（二）待改善事項 

1. 現行行政系統中，各層級組織規章尚未完備，如博雅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及教評會設置辦法即付之闕如。 

2. 現行通識諮詢委員會組織規章中仍有結構上不一致的單位。 

3. 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之教評會辦法，未與上一層行政組

織法規相互勾稽。 

4. 通識教育專責單位近年來多有更迭，目前雖視通識教育委員

會為一級之院級單位，然而許多配套性之運作機制，皆有待

進一步建立。 

5. 該專責單位多項會議紀錄的決議和校訂法規有所抵觸。 

6. 畢業校友對通識教育之意見調查僅有 94 至 98 年，且問卷調

查對象與內容未盡周延。 

7. 在通識教育的改革工作方面，近年來該專責單位已陸續規劃

及推動各項改善計畫，惟對於校內外委員所給予改善意見的

執行情形較不明確。 

（三）建議事項 

1. 通識教育委員會下屬之各層級組織規章，宜一併檢視修正。 

2. 100 年 2 月 22 日通過之通識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言

及執行秘書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兼任，宜修正。 

3. 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教評會設置辦法，宜報校級教評會

核備，中心設置的教評會宜報通識教育委員會（院級）教評

會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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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識教育委員會既為一級之院級單位，除了配合階段教學卓

越計畫工作之外，有關通識教育的改革計畫皆宜與該校中長

程計畫緊密結合。 

5. 宜於相關會議邀請熟悉法規同仁與會，以免決議事項與校訂

基本法規抵觸。 

6. 宜每年實施畢業校友對通識教育之意見調查與追蹤改善，且

問卷調查對象宜增加企業雇主意見之項次，以顯示該校積極

改進通識教育之決心，並落實通識教育功能。 

7. 該專責單位宜儘速擬定改善策略，積極推動改善工作。在通

識教育之改革上，除結合該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透過校

內行政運作機制之外，並宜針對校內、外委員建議，把握時

效，明訂工作時程，以確實落實改革工作。 

 

 

註：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

會審議修正後定稿。 

 


